


[bookmark: _GoBack]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心机房设备更换、安装需求
一、项目技术规格、数量及质量要求
1、项目技术规格、数量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
	数量
	备注

	1
	HPE 3PAR-StoreServ8400固态硬盘
	400GB SSD 3PAR 8000
	1
	费用包括货物产品价格、税费、运输、安装等所有费用。

	2
	HPE 3PAR-StoreServ8400机械硬盘
	1.8T 10K HDD 3PAR 8000
	1
	

	3
	IBM System x3850 X5机械硬盘
	6Gb SAS FRU 300GB
	1
	

	4
	Lenovo SureSAS112机械硬盘
	3.5寸 SATA 7K 2TB
	2
	


2.项目质量要求
1、供应商为本次项目提供的货物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获得，具有在中国境内的合法使用权和用户保护权，且要求货物整机及配件为原厂配件。货物的制造标准及技术规范等有关资料必须符合我国相关标准、规范要求。
2、货物为全新原装的企业级正品，独立包装，供应商对验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。
3、供应商必须提供不得少于一年的质量保证。
二、项目商务要求
1、交货期、交货地点及验收方式
1.1交货期
供应商应在采购合同签订后10个日历日内交货并完成安装调试。
1.2交货地点
交货地点：重庆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心机房（綦江区古南街道沱湾支路54号）。
1.3验收方式
1.3.1货物到达现场后，供应商应在使用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，共同清点、检查外观，作出开箱记录，双方签字确认。
1.3.2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完好无损，如有缺漏、损坏，由投标人负责调换、补齐或赔偿。
1.3.3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、装箱单和合格证等，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。验收合格条件如下：
①设备技术参数与采购合同一致，性能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。
②货物技术资料、装箱单、合格证等资料齐全。
③在系统试运行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，并运行正常。
④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并验收，并经采购人确认。
1.4产品在安装调试并试运行符合要求后，才作为最终验收。
1.5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，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，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。
1.6采购人需要制造商对供应商交付的产品（包括质量、技术参数等）进行确认的，制造商应予以配合，并出具书面意见。
1.7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。
2、售后服务内容
供应商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：
①在线咨询
供应商应当为采购人提供7×24小时的服务支持。在接到用户的服务要求时，电话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，通过电话、QQ、微信等方式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
②应答时间要求
采购人遇到使用问题，在线咨询不能解决的，供应商应在0.5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，恢复产品功能，确保产品正常工作。若现场无法排除故障需返厂维修，投标人应提供同规格备用产品。故障排除周期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。超过20个工作日无法修复的，投标人应更换同类型新品（若同类型产品停产应更换规格不低于投标产品的新品）。故障排除周期计算方法为：自产品出现故障到故障排除之间的工作日。
3、其他服务要求
（1）供应商应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，对所有货物和服务的质量负责。必须保证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符合合同中有关型号、生产厂家、技术、交付等要求。
（2）供应商必须派遣原厂商专业工程师进行上门现场服务（工程师需持有厂商服务器认证的相关资格证书）。
（3）供应商需定期对本次采购的产品运行情况进行巡查，每月不低于1次，并月度形成月度运行巡查报告。
4、质保期外服务要求
（1）质量保证期过后，供应商应同样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，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。
（2）质量保证期过后，采购人需要继续由原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的，该供应商应以优惠价格提供售后服务。



